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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龙（福建）商业照明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发行结果公告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天风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太龙（福建）商业照明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发行人” 或“太龙照明” ）首次公开

发行不超过1,578.70万股人民币普通股（A股）（以下简称“本次发行” ）的申请已获得中

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2017]� 476号文核准。 本次发行的保荐机构（主承销商）

为天风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保荐机构（主承销商）” ）。

本次发行的价格为13.95元/股，发行数量为1,578.70万股。 根据网上投资者缴款情况，

网上最终发行数量为15,760,358股，占本次发行总量的99.83%；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包

销26,642股，占本次发行总量的0.17%。

本次发行的网上认购缴款工作已于2017年4月25日（T+2日）结束。

一、网上缴款情况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和中国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提供的数据，保荐机构

（主承销商）做出如下统计：

（一）网上中签缴款情况

1、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股）：15,760,358

2、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金额（元）：219,856,994.10

3、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的股份数量（股）：26,642

4、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金额（元）：371,655.90

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包销情况

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股份全部由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包销，本次保荐机构（主承销

商）包销股份的数量为26,642股，包销金额为371,655.90元，包销比例为0.17%。

2017年4月27日（T+4日），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依据承销协议将新股认购资金和包

销资金划转至发行人， 并向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提交股份登记申

请，将包销股份登记至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指定证券账户。

三、保荐机构（主承销商）联系方式

网上投资者对本公告所公布的网上发行结果如有疑问，请与本次发行的保荐机构（主

承销商）联系。 具体联系方式如下：

联系电话：021-68815299

联系人：资本市场部

发行人：太龙（福建）商业照明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天风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17年4月27日

深圳市金溢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网上路演公告

主承销商：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深圳市金溢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发行人” ）首次公开发行不超

过2,952万股人民币普通股（A股）（以下简称“本次发行” ）的申请已获中国

证监会证监许可[2017]399号文核准。

本次发行采用网下向投资者询价配售和网上向持有深圳市场非限售A股

股份市值的社会公众投资者定价发行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本次发行数量不超

过2,952万股，回拨机制启动前，网下初始发行数量为1,800万股，占本次发行

数量的60.98%；网上初始发行数量为1,152万股，为本次发行数量的39.02%。

为了便于投资者了解发行人的基本情况、 发展前景和本次发行的相关安

排，发行人和主承销商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将就本次发行举行网上路演。

1、网上路演时间：2017年4月28日（周五）9:00-12:00；

2、网上路演网址：全景网（网址：http://www.p5w.net）；

3、参加人员：发行人管理层主要成员和主承销商相关人员。

拟参与本次发行申购的投资者，须认真阅读2017年4月20日（T-7日）披

露于中国证监会五家指定网站 （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中证网

www.cs.com.cn； 中国证券网www.cnstock.com； 证券时报网www.

secutimes.com；中国资本证券网www.ccstock.cn）的招股意向书全文及相

关资料。

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

发行人：深圳市金溢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主承销商：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17年4月27日

北京纳通科技集团有限公司

公司债券

2016

年年度报告摘要

二〇一七年四月

一、重要提示

本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年度报告全文，为全面了解本公司债券相关事项、经营和财务

状况，投资者应当到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和中国债券信息网

（www.chinabond.com.cn）仔细阅读年度报告全文。

二、公司债券基本情况

债券名称 简称 代码 发行日 到期日

债券余额

（亿元）

利率

还本付息方

式

交易场所

报告期内付

息兑付情况

%

北京纳通科技

集团有限公司

公开发行2016

年 公 司 债 券

（第二期）

16纳通02 136820

2016年11

月7日

2019年11

月7日

5 4

每年付息一

次，到期一

次还本，最

后一期利息

随本金的兑

付一起支付

上海证券

交易所

--

北京纳通科技

集团有限公司

公开发行2016

年 公 司 债 券

（第一期）

16纳通01 136237

2016 年 3

月1日

2019 年 3

月1日

2 5.28

每年付息一

次，到期一

次还本，最

后一期利息

随本金的兑

付一起支付

上海证券

交易所

已于2017年

3月1日支付

了自2016年

3月1日至

2017年2月

28日期间的

利息

北京纳通科技

集团有限公司

公开发行2015

年 公 司 债 券

（第一期）（2

年期）

15纳通01 136059

2015年 12

月31日

2017年 12

月31日

4 5

每年付息一

次，到期一

次还本，最

后一期利息

随本金的兑

付一起支付

上海证券

交易所

已于2017年

1月3日支付

了2015年12

月31日至

2016年12月

30日期间的

利息

北京纳通科技

集团有限公司

公开发行2015

年 公 司 债 券

（第一期）（3

年期）

15纳通02 136060

2015年 12

月31日

2018年 12

月31日

2 5.43

每年付息一

次，到期一

次还本，最

后一期利息

随本金的兑

付一起支付

上海证券

交易所

三、公司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元

序号 科目 2016年（末） 2015年（末） 同比变动

1 总资产 6,865,825,953.58 5,385,488,379.07 27.49%

2 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2,832,248,107.72 2,315,347,902.66 22.32%

3 营业收入 4,446,555,947.44 3,863,385,499.22 15.09%

4 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516,900,205.06 529,783,192.67 -2.43%

5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08,588,030.01 643,754,081.72 -83.13%

6 资产负债率 43.10% 40.68% 5.95%

7 EBITDA全部债务比 0.43 0.66 -34.85%

8 利息保障倍数 8.33 9.23 -9.75%

注：

1、EBITDA=利润总额+计入财务费用的利息支出+折旧+无形资产摊销+长期待摊

费用摊销；

2、EBITDA全部债务比=EBITDA/全部债务；

3、全部债务=长期借款+应付债券+短期借款+交易性金融负债+应付票据+应付短

期债券+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负债；

4、利息保障倍数=（利润总额+计入财务费用的利息支出）/（计入财务费用的利息

支出+资本化的利息支出）；

四、重大事项

截至2016年12月31日，《公司债券发行与交易管理办法》第四十五条列示的重大事

项情况如下：

序号 相关事项 是否发生前述事项

1 发行人经营方针、经营范围或生产经营外部条件等发生重大变化 否

2 债券信用评级发生变化 否

3 发行人主要资产被查封、扣押、冻结 否

4 发行人发生未能清偿到期债务的违约情况 否

5 发行人当年累计新增借款或对外提供担保超过上年末净资产的百分之二十 是

6 发行人放弃债权或财产，超过上年末净资产的百分之十 否

7 发行人发生超过上年末净资产百分之十的重大损失 否

8 发行人作出减资、合并、分立、解散及申请破产的决定 否

9 发行人涉及重大诉讼、仲裁事项或受到重大行政处罚 否

10 保证人、担保物或者其他偿债保障措施发生重大变化 否

11 发行人情况发生重大变化导致可能不符合公司债券上市条件 否

12

发行人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调查，发行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涉嫌犯罪被司法机

关采取强制措施

否

13 其他对投资者作出投资决策有重大影响的事项 否

截至2016年12月31日，公司累计新增借款如下：

截至2016年12月31日，公司2016年度累计新增借款约10.06亿元，其中银行借款减少

约0.94亿元、发行债券(包括但不限于银行间、交易所所有公募、私募债券等)增加10.5亿

元、其他借款(包括但不限于信托借款、融资租赁等)增加约0.49亿元。 公司2016年度累计

新增借款超过2015年末经审计净资产的20%。

以上事项不会对公司的偿债能力造成重大影响，公司也未发生不能及时还本付息的

情况。

北京纳通科技集团有限公司

年 月 日

万通智控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发行结果公告

保荐人（主承销商）：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万通智控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万通智控” 、“发行人” ）首次公开发行不超过5,000万股

人民币普通股（A股）（以下简称“本次发行” ）并在创业板上市的申请已获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

监许可［2017］472号文核准，本次发行的保荐人（主承销商）为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海

通证券” 、“主承销商” 或“保荐人（主承销商）” ）。 发行人的股票简称为“万通智控” ，股票代码为

“300643” 。

本次发行采用网下向投资者询价配售（以下简称“网下发行” ）和网上按市值申购方式向社会公众

投资者定价发行（以下简称“网上发行” ）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发行人与主承销商综合考虑发行人基本

面、发行人所处行业、可比上市公司估值水平、市场情况、募集资金需求以及承销风险等因素，协商确定

本次股票发行价格为4.30元/股，发行数量为5,000万股，全部为新股发行，无老股转让。

回拨机制启动前，网下初始发行数量为3,000万股，占本次发行数量的60%；网上初始发行数量为2,

000万股，占本次发行数量的40%；回拨机制启动后，网下最终发行数量为500万股，占本次发行总量的

10%；网上最终发行数量为4,500万股，占本次发行总量的90%。

本次发行的网上网下认购缴款工作已于2017年4月25日（T+2日）结束。

一、新股认购情况统计

主承销商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和中国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以下简称“中国结算深

圳分公司” ）提供的数据，对本次网上、网下发行的新股认购情况进行了统计，结果如下：

（一）网上新股认购情况

1、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股）：44,920,296

2、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金额（元）：193,157,272.80

3、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数量（股）：79,704

4、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金额（元）：342,727.20

（二）网下新股认购情况

1、网下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股）：4,992,112

2、网下投资者缴款认购的金额（元）：21,466,081.60

3、网下投资者放弃认购数量（股）：7,888

4、网下投资者放弃认购金额（元）：33,918.40

放弃认购的网下投资者具体名单如下：

投资者名称 配售对象名称 获配股数

（

股

）

获配金额

（

元

）

余钦 余钦

493 2,119.9

梁武 梁武

493 2,119.9

钱业银 钱业银

493 2,119.9

林秉相 林秉相

493 2,119.9

贾春琳 贾春琳

493 2,119.9

张尊明 张尊明

493 2,119.9

郑卫良 郑卫良

493 2,119.9

杨松丽 杨松丽

493 2,119.9

付璇 付璇

493 2,119.9

瞿惠玲 瞿惠玲

493 2,119.9

洪军 洪军

493 2,119.9

陈健群 陈健群

493 2,119.9

刘金成 刘金成

493 2,119.9

周军 周军

493 2,119.9

烟台华益投资有限公司 烟台华益投资有限公司

493 2,119.9

南华期货股份有限公司

南华期货股份有限公司

-

南华期货财通

天下

1

号资产管理计划

493 2,119.9

合计

7,888 33918.4

二、主承销商包销情况

网上、网下投资者放弃认购股数全部由主承销商包销，主承销商包销股份的数量为87,592股，包销

金额为376,645.6元，主承销商包销比例为0.175184%。

2017年4月27日（T+4日），保荐人（主承销商）将依据保荐承销协议将余股包销资金与网下、网上

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资金扣除保荐承销费后一起划转给发行人。 发行人将向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提交股

份登记申请，将包销股份登记至主承销商指定证券账户。

三、主承销商联系方式

网上网下投资者对本公告所公布的发行结果如有疑问，请与本次发行的保荐人（主承销商）海通证

券联系。 具体联系方式如下：

联系电话：021-23219622、23219496

联系人：资本市场部

发行人：万通智控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人（主承销商）：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17年4月27日

浙江奥翔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网上申购情况及中签率公告

保荐人（主承销商）：国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浙江奥翔药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奥翔药业” 、“发行人” ）首次公开发行新股

不超过4,000万股人民币普通股（A股）（以下简称“本次发行” ）的申请已获中国证券监

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证监会” ）证监许可【2017】524号文核准，本次发行采用网下

向投资者询价配售（以下简称“网下发行” ）和网上向持有上海市场非限售A股股份市值

的社会公众投资者定价发行（以下简称“网上发行” ）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发行人与保荐人（主承销商）国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主承销商” 、“国金

证券” ）协商确定本次发行股份数量为4,000万股。 回拨机制启动前，网下初始发行数量为

2,400万股，占本次发行数量的60%；网上初始发行数量为1,600万股，占本次发行数量的

40%，本次发行价格为人民币7.81元/股。

奥翔药业于2017年4月26日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系统网上定价初始发行“奥翔药业”

股票1,600万股。

一、网上申购情况及网上发行初步中签率

保荐人（主承销商）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提供的数据，对本次网上定价发行的申购情

况进行了统计， 本次网上定价发行有效申购户数为15,093,365户， 有效申购股数为120,

969,496,000股，网上发行初步中签率为0.01322647%。 配号总数为120,969,496个，号码

范围为100,000,000,000� -100,120,969,495。

二、回拨机制实施、发行结构及网上发行最终中签率

根据《浙江奥翔药业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发行公告》公布的回拨机制，由

于网上初步有效申购倍数为7,560.59倍，高于150倍，发行人和保荐人（主承销商）决定启

动回拨机制，将本次发行股份的50%由网下回拨至网上。 回拨后，网下最终发行数量为400

万股，占本次发行总量的10%；网上最终发行数量为3,600万股，占本次发行总量90%。回拨

后本次网上定价发行的中签率为0.02975957%，申购倍数为3,360.26倍。

三、网上摇号抽签

保荐人（主承销商）国金证券与发行人定于2017年4月27日（T+1日）上午在上海市

浦东新区东方路778号紫金山大酒店四楼会议室海棠厅进行摇号抽签， 并将于2017年4月

28日（T+2日）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和《证券时报》上公布摇号

中签结果。

此外，本次发行在发行流程、网上网下申购、缴款、发行中止等环节发生重大变化，敬请

投资者重点关注，并于2017年4月28日（T+2日）及时履行缴款义务。

1、发行人与保荐人（主承销商）根据初步询价情况并综合考虑公司基本面及未来成长

性、可比公司估值水平、承销风险和市场环境等因素，协商确定本次发行价格为7.81元/股。

投资者按7.81元/股在2017年4月26日（T日）进行网上和网下申购，申购时无需缴付

申购资金。本次网下发行申购日与网上申购日同为2017年4月26日（T日），其中，网下申购

时间为9:30-15:00，网上申购时间为9:30-11:30，13:00-15:00。

2、发行人和保荐人（主承销商）根据初步询价情况，对所有符合条件的网下投资者所

属配售对象的报价按照申购价格从高到低进行排序并计算出每个价格上所对应的累计拟

申购总量后，剔除拟申购总量中报价最高的部分，剔除部分不低于所有网下投资者拟申购

总量的10%。 如被剔除部分的最低价格所对应的累计拟申购总量大于拟剔除数量时，该档

价格的申购将按照拟申购数量由少至多依次剔除，若申购价格和拟申购数量相同的则按照

申报时间由晚至早的顺序依次剔除（申报时间以上交所网下申购平台显示的申报时间和

申购编号为准），直至满足拟剔除数量的要求。 当最高申购价格与确定的发行价格相同时，

对该价格的申购可不再剔除，剔除比例可低于10%。 剔除部分不得参与网下申购。

3、网上投资者应当自主表达申购意向，不得全权委托证券公司进行新股申购。

4、网上投资者申购新股中签后，应根据《浙江奥翔药业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

票网下初步配售结果及网上中签结果公告》（以下简称“《网下初步配售结果及网上中签

结果公告》” ）履行资金交收义务，确保其资金账户在2017年4月28日（T+2日）日终有足

额的新股认购资金，投资者款项划付需遵守投资者所在证券公司的相关规定。

网下投资者应根据 《网下初步配售结果及网上中签结果公告》， 于2017年4月28日

（T+2日）16:00前，按最终确定的发行价格与获配数量，及时足额缴纳新股认购资金。

网下和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部分的股份由保荐人（主承销商）包销。

5、 当出现网下和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合计不足本次公开发行数量的70%

时，保荐人（主承销商）将中止本次新股发行，并就中止发行的原因和后续安排进行披露。

6、 有效报价网下投资者未参与申购或者获得初步配售的网下获配投资者未及时足额

缴纳认购款的，将被视为违约并应承担违约责任，保荐人（主承销商）将违约情况报中国证

券业协会备案。 网上投资者连续12个月内累计出现3次中签后未足额缴款的情形时，6个月

内不得参与新股申购。

发行人：浙江奥翔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人（主承销商）：国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17年4月2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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幸福蓝海影视文化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6

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重要提示：

1、 本次股东大会没有否决或修改提案的情况；

2、 本次股东大会没有新提案提交表决的情况，没有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决议的情况；

3、 本次股东大会以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一、会议的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会议的召开情况

1、会议召开时间：

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17年4月26日（星期三）下午14:00开始。

网络投票时间：2017年4月25日-2017年4月26日。 其中，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

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2017年4月26日上午9:30-11:30，下午13:00-15:00；通过深圳

证券交易所互联网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17年4月25日15:00至2017年4月26日15:00

的任意时间。

2、现场会议召开地点：南京市中山路251号-1新纪元大酒店二楼嘉和厅

3、会议召开方式：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4、会议召集人：幸福蓝海影视文化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5、会议主持人：董事长卜宇

6、会议召开的合法性、合规性：本次股东大会会议召开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

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

（二）会议的出席情况

1、出席会议的总体情况：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或代理人）共计21名，所持（代

表）股份数222,161,438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1.5480％。

2、现场会议出席情况：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的股东（或代理人）共15名，代表股

份222,087,938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1.5244%。

3、网络投票情况：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或代理人）共6名，所持（代表）股份数73,

50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37％。

4、中小股东出席情况：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的中小股东的股东（或代理人） 共18人，所

持（代表）股份数35,762,051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1.5173％。

5、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公司聘请的见证律师、保荐机构等相关人员列席会

议。

二、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现场记名投票和网络投票等表决方式，逐项审议通过了以下议案：

1、审议《关于公司2016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 同意222,155,238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 （含网络投票） 所持股份的

99.9972％；反对6,2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含网络投票）所持股份的0.0028％；弃权0

股。 其中： 中小股东表决结果为： 同意35,755,851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9.9827％；反对6,2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173％；弃权0股。

本议案获得通过。

2、审议《关于公司2016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 同意222,155,238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 （含网络投票） 所持股份的

99.9972％；反对6,2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含网络投票）所持股份的0.0028％；弃权0

股。 其中： 中小股东表决结果为： 同意35,755,851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9.9827％；反对6,2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173％；弃权0股。

本议案获得通过。

3、审议《关于公司2016年度独立董事述职报告的议案》。

同意公司独立董事彭学军、陈冬华、冷凇2016年度述职报告。

（1）彭学军述职报告

表决结果： 同意222,155,238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 （含网络投票） 所持股份的

99.9972％；反对6,2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含网络投票）所持股份的0.0028％；弃权0

股。 其中： 中小股东表决结果为： 同意35,755,851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9.9827％；反对6,2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173％；弃权0股。

（2）陈冬华述职报告

表决结果： 同意222,155,238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 （含网络投票） 所持股份的

99.9972％；反对6,2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含网络投票）所持股份的0.0028％；弃权0

股。 其中： 中小股东表决结果为： 同意35,755,851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9.9827％；反对6,2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173％；弃权0股。

（3）冷凇述职报告

表决结果： 同意222,155,238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 （含网络投票） 所持股份的

99.9972％；反对6,2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含网络投票）所持股份的0.0028％；弃权0

股。 其中： 中小股东表决结果为： 同意35,755,851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9.9827％；反对6,2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173％；弃权0股。

本议案获得通过。

4、审议《关于公司2016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的议案》。

表决结果： 同意222,155,238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 （含网络投票） 所持股份的

99.9972％；反对6,2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含网络投票）所持股份的0.0028％；弃权0

股。 其中： 中小股东表决结果为： 同意35,755,851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9.9827％；反对6,2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173％；弃权0股。

本议案获得通过。

5、审议《关于公司2016年度财务决算的议案》。

表决结果： 同意222,155,238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 （含网络投票） 所持股份的

99.9972％；反对6,2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含网络投票）所持股份的0.0028％；弃权0

股。 其中： 中小股东表决结果为： 同意35,755,851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9.9827％；反对6,2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173％；弃权0股。

本议案获得通过。

6、审议《关于公司2016年度利润分配的议案》

表决结果： 同意222,144,538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 （含网络投票） 所持股份的

99.9924％；反对16,9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含网络投票）所持股份的0.0076％；弃权

0股。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结果为：同意35,745,151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9.9527％；反对16,9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473％；弃权0股。

本议案属以特别决议通过的议案， 获得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三分之二以上同意，本

议案获得通过。

7、审议《关于2016年度日常关联交易履行情况和提请股东大会授权2017年度日常关

联交易额度的议案》。

因本议案涉及关联交易事项，关联股东江苏省广播电视集团有限公司、江苏广电创业

投资有限公司、江苏广传广播传媒有限公司予以回避，不参与投票表决，其所代表的有表决

权的股份数165,346,122股不计入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表决结果： 同意56,809,116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 （含网络投票） 所持股份的

99.9891％；反对6,2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含网络投票）所持股份的0.0109％；弃权0

股。 其中： 中小股东表决结果为： 同意33,521,445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9.9815％；反对6,2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185％；弃权0股。

本议案获得通过。

8、审议《关于续聘江苏苏亚金诚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公司2017年度审计

机构的议案》。

表决结果： 同意222,155,238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 （含网络投票） 所持股份的

99.9972％；反对6,2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含网络投票）所持股份的0.0028％；弃权0

股。 其中： 中小股东表决结果为： 同意35,755,851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9.9827％；反对6,2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173％；弃权0股。

本议案获得通过。

三、 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国浩律师（南京）事务所律师冯辕律师、朱东律师到会见证本次股东大会，并出具了法

律意见书：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出席股东大会人员的资格以及会议表决程

序等事项符合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四、 备查文件

1、 公司2016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2、国浩律师（南京）事务所关于幸福蓝海影视文化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16年度股东

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幸福蓝海影视文化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7年4月2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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幸福蓝海影视文化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幸福蓝海影视文化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通知于2017年4月

19日以邮件和电话的方式发出。 会议于2017年4月26日下午15:30在南京市中山路251号

-1新纪元大酒店二楼嘉和厅以现场会议和通讯表决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本次会议应参加

表决董事9人， 实际参加表决董事9人（董事蒋小平、 独立董事彭学军以通讯表决方式参

加）。 会议由董事长卜宇主持，公司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相关中介机构人员列席了会议。

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和表决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形成的

决议合法有效。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本次会议以记名方式投票表决，审议通过以下事项：

1、审议通过《幸福蓝海影视文化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17年第一季度报告的议案》。

经审核，董事会认为：公司《2017年第一季度报告》符合《公司法》、《证券法》、《上市

公司信息披露管理办法》等相关规定，报告内容真实、准确、完整地反映了公司2017年第一

季度的经营情况，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幸福蓝海影视文化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17年第一季度报告》 具体内容详见巨潮资

讯网http://www.cninfo.com.cn。

表决结果:同意票9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

三、备查文件

1、《幸福蓝海影视文化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决议》。

2、深交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特此公告。

幸福蓝海影视文化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7年4月2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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幸福蓝海影视文化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二届监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监事会召开情况

幸福蓝海影视文化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二届监事会第十三次会

议于2017年4月26日下午16:00在南京市中山路251号-1新纪元大酒店二楼嘉和厅以现场

会议和通讯表决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会议应参加表决监事5名，实际参加表决监事5名（监

事会主席刘为民以通讯表决方式参加）。 会议由监事周艳丽主持，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及相

关中介机构人员列席了会议。 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和表决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公

司章程》的规定，会议形成的决议合法有效。

二、监事会审议情况

本次会议以记名方式投票表决，审议通过以下事项：

1、审议通过《幸福蓝海影视文化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17年第一季度报告的议案》。

经审核，监事会认为：公司《2017年第一季度报告》符合《公司法》、《证券法》、《上市

公司信息披露管理办法》等相关规定，报告内容真实、准确、完整地反映了公司2017年第一

季度的经营情况，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幸福蓝海影视文化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17年第一季度报告》 具体内容详见巨潮资

讯网http://www.cninfo.com.cn。

表决结果:同意票5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

三、备查文件

1、《幸福蓝海影视文化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二届监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决议》。

2、深交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特此公告。

幸福蓝海影视文化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监 事 会

2017年4月26日

上海韦尔半导体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发行人” ）首次公开发行不超过 4,160万

股人民币普通股（A股）（以下简称“本次发行” ）的申请已获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证监许可[2017]469号文核准。 本次发行的主承销商为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国信证券”或“主承销商” ）。 发行人的股票简称为“韦尔股份” ，股票代码为“603501” 。

本次发行采用网下向投资者询价配售（以下简称“网下发行” ）和网上向持有上海

市场非限售 A股股份市值的社会公众投资者定价发行（以下简称“网上发行” ）相结合

的方式进行。 发行人与主承销商综合考虑发行人基本面、本次公开发行的股份数量、发行

人所处行业、市场情况、募集资金需求以及承销风险等因素，协商确定本次股票发行价格

为 7.02元 / 股，发行数量为 4,160万股。 回拨机制启动前，网下发行数量为 2,912万股，占本

次发行总量的 70.00%；网上初始发行数量为 1,248万股，占本次发行数量的 30.00%。 回拨机

制启动后，网下最终发行数量为 416万股，占本次发行总量的 10%；网上最终发行数量为 3,

744万股，占本次发行总量 90%。

本次网上网下认购款项缴纳工作已于 2017年 4月 25日（T+2日）完成。 本公告一经刊

出即视同向已参与网上申购并中签且及时足额缴款的网上投资者和已参与网下申购并

获得初步配售且及时足额缴款的网下投资者送达获配通知。

一、网上网下缴款情况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和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提供的数据，主

承销商做出如下统计：

（一）网上中签缴款情况

1、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股）：37,343,573

2、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金额（元）：262,151,882.46

3、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数量（股）：96,427

4、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金额（元）：676,917.54

（二）网下获配缴款情况

经核查确认，共计 5,950个入围报价配售对象按照《发行公告》和《网下初步配售结

果及网上中签结果公告》的要求及时、足额缴纳了申购款。另有 9个配售对象没有按时缴

纳认购资金，其所对应的股份数量 3,889股为无效认购，对应金额为 27,300.78元；有 4个配

售对象没有按时足额缴纳认购资金， 其未缴足资金部分对应的股份数量 46股为无效认

购，对应金额为 322.92元。

1、网下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股）：4,156,065

2、网下投资者缴款认购的金额（元）：29,175,576.30

3、网下投资者放弃认购数量（股）：3,935

4、网下投资者放弃认购金额（元）：27,623.70

放弃认购的网下投资者具体名单如下：

序号 投资者 配售对象

获配数量

（股）

获配金额

（元）

1 汪梦德 汪梦德 279 1, 958.58

2 金坚 金坚 279 1, 958.58

3 国道资产管理(上海)有限公司 国道同盈一号私募投资基金 279 1, 958.58

4 杨永兴 杨永兴 279 1, 958.58

5 汇添富基金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汇添富中国高端制造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1657 11, 632.14

6 邱中安 邱中安 279 1, 958.58

7 张文 张文 279 1, 958.58

8 邦信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邦信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279 1, 958.58

9 唐彬森 唐彬森 279 1, 958.58

合 计 3, 889 27, 300.78

未足额缴款的网下投资者具体名单如下：

序号 投资者名称 配售对象名称 获配数量（股）

应缴款金额

（元）

实际缴款金额

（元）

实际配售数量

（股）

实际配售金额

（元）

放弃认购数量

（股）

1 黄雪林 黄雪林 279 1, 958.58 1, 958.00 278 1, 951.56 1

2 雷道芳 雷道芳 279 1, 958.58 1, 958.50 278 1, 951.56 1

3 陈丽君 陈丽君 279 1, 958.58 1, 958.08 278 1, 951.56 1

4 陈星来 陈星来 279 1, 958.58 1, 658.58 236 1, 656.72 43

二、主承销商包销情况

网下和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的股份，以及因结算参与人资金不足而无效认购的股

份由主承销商包销， 本次主承销商包销股份的数量为 100,362股， 包销金额为 704,541.24

元，包销比例为 0.2413%。

2017年 4月 27日（T+4日），主承销商依据承销协议将新股认购资金划转至发行人，

由发行人向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提交股份登记申请， 将包销股份登记至主承销商指定

证券账户。

三、承销商联系方式

网上、网下投资者对本公告所公布的发行结果如有疑问，请与本次发行的主承销商

国信证券联系。 具体联系方式如下：

联系电话：0755-22940052、0755-22940062

联系人：资本市场部

发行人：上海韦尔半导体股份有限公司

主承销商：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17

年

4

月

27

日

上海韦尔半导体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

A

股发行结果公告

主承销商：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鸣志电器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鸣志电器” 、“发行人” ）首次公开发行不

超过 8,000万股人民币普通股（A股）（以下简称“本次发行” ）的申请已获中国证券监

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2017]471号文核准，本次发行采用网下向符合条件的投资者询价

配售（以下简称“网下发行” ）和网上向持有上海市场非限售 A股股份市值的社会公众

投资者定价发行（以下简称“网上发行” ）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发行人与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安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保荐机构（主

承销商）” ）协商确定本次发行股份数量为 8,000万股。 回拨机制启动前，网下初始发行

数量为 4,800万股，占本次发行数量的 60%；网上初始发行数量为 3,200万股，占本次发行

数量的 40%，本次发行价格为人民币 11.23元 / 股。

鸣志电器于 2017年 4月 26日 （T日） 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网上定价发行

“鸣志电器” A股股票 3,200万股。

一、网上申购情况及网上发行初步中签率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提供的数据，本次网上发行有效申购户数为 15,064,170户，有效

申购股数为 167,699,834,000股， 网上发行初步中签率为 0.01908171%。 配号总数为 167,699,834

个，号码范围为 100,000,000,000-100,167,699,833。

二、回拨机制实施、发行结构及网上发行最终中签率

根据《上海鸣志电器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发行公告》公布的回拨机制，

由于网上初步有效申购倍数为 5,240.62倍，高于 150倍，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决

定启动回拨机制，将本次发行股份的 50%由网下回拨至网上。回拨后，网下最终发行数量

为 800万股，占本次发行总量的 10%；网上最终发行数量为 7,200万股，占本次发行总量

90%。 回拨机制启动后，网上发行最终中签率为 0.04293385%。

三、网上摇号抽签

发行人与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定于 2017年 4月 27日（T+1日）上午在上海市浦东东

方路 778号紫金山大酒店四楼海棠厅进行本次发行网上申购的摇号抽签，并将于 2017年

4月 28日（T+2日）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和《证券日报》上公

布网上摇号中签结果。

此外，本次发行在发行流程，申购、缴款等环节有重大变化，敬请投资者重点关注，并

于 2017年 4月 28日（T+2日）及时履行缴款义务。

1、网下投资者应根据《上海鸣志电器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网下发行初步

配售结果及网上中签结果公告》（以下简称 “《网下发行初步配售结果及网上中签结果

公告》” ），于 2017年 4月 28日（T+2日）16:00前，按最终确定的发行价格与获配数量，及

时足额缴纳新股认购资金。

网上投资者申购新股中签后， 应根据《网下发行初步配售结果及网上中签结果公

告》履行资金交收义务，确保其资金账户在 2017年 4月 28日（T+2日）日终有足额的新股

认购资金，投资者款项划付需遵守投资者所在证券公司的相关规定。

网下和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部分的股份由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包销。

2、 当出现网下和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合计不足本次公开发行数量的

70%时，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中止本次新股发行，并就中止发行的原因和后续安排进

行信息披露。

3、 有效报价网下投资者未参与申购或者获得初步配售的网下投资者未及时足额缴

纳认购款的，将被视为违约并应承担违约责任，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违约情况报中国

证券业协会备案。 网上投资者连续 12个月内累计出现 3次中签后未足额缴款的情形时，

6个月内不得参与新股申购。

发行人

:

上海鸣志电器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安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17

年

4

月

27

日

上海鸣志电器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网上申购情况及中签率公告

保荐机构

(

主承销商

)

：安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